关于《云城区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送审稿)的政策解读

根据《云城区校外培训机构和校外托管机构安全工作会议纪要》（41）要求，我们草拟了《云城区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送审稿)》（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现将有关政策解读如下：

一、有关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广东省市场监管条例》等法律法规，按照2024年2月7日区政府工作会议纪要《云城区校外培训机构和校外托管机构安全工作会议纪要》（41）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区教育局牵头起草了《暂行办法》。

二、主要内容解读

（一）关于总则。
本办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在本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学生校外托管服务以及相关管理活动，本办法所称托管机构，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在学校以外的合法安全场所举办，受中小学生监护人的委托，在非教学时间专门为中小学生提供就餐、午休、接送等托管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泛指“小饭桌”“学生接送站”“学生托管站”等。
（二）关于托管机构的管理机制。
建立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由区分管领导任召集人，教育、市场监管、消防、公安、民政、卫健、应急管理、住建、人社、税务、城管执法等部门组成，加强联动管理和信息沟通，统筹协调学生托管服务管理工作，研究解决学生托管服务管理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区教育局。
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职能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履行对托管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责和投诉、举报、信访处理工作。各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制定相应《工作指引》或《指导意见》，对托管机构实行齐抓共管。各镇政府（街道办）负责辖区内托管机构的排查摸底、日常巡查和有关职能部门授权的执法工作事项，重点检查托管机构是否证照齐全、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设置要求，并督促社区（村居）将托管机构纳入社会治安管理范畴，加强对托管机构的检查。各镇政府（街道办）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或其他安全隐患的，对职权范围内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依法查处，对职权范围外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及时通报相关职能部门。社区居委会应当将托管机构纳入本社区的安全管理，协助有关部门加强对托管机构的监督管理，发现无牌无证或其他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报告所在镇政府（街道办）及有关部门，协助相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三）关于托管机构设置要求。
 托管机构须依法登记成立，取得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具备以下相应条件并经相关职能部门核准同意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包括具有与开办规模相适应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人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从业人员取得预防性健康体检资质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有效合格健康证；取得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食品经营许可证（非自行配餐的除外）；依法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申报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或办理备案手续；提供场所符合建筑面积要求的不动产权证等材料，提供的场所不得擅自加建、改建和扩建等违法建设行为材料；自建房或住宅转为经营用途的，产权人或使用人在办理相关经营许可、开展经营活动前，依法依规办理规划功能的变更，并取得结构性房屋安全鉴定合格证明；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具备民办非企业法人条件，持业务主管单位批准文件后依法进行成立登记，取得民办非企业法人资格；托管机构经营者必须提供场所租赁合同(备查），合同中须包含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或在合同中明确具体的关于安全管理方面的约定事项等。

同时，明确对校外托管机构在消防、房屋管理、食品、卫生、从业人员、日常管理等工作要求。
关于托管机构监督管理。

托管机构每年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年度检查或年度报告，由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民政部门负责指导督促托管机构做好年度检查或年度报告工作。明确了校外托管机构违反规定，由各相关部门依法依规予以处理方式方法。
（五）附  则。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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